
附件 2:国家、学校设立的本科生奖学金参评条件

（《中山大学本科生奖学金管理办法》）

项
目

项目名称
奖励标准
（元/人）

参评年
级

参评条件

1 国家奖学金 8000
2021
级及以
上
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2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3.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
4.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5.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，社会实践、创新能力、综
合素质等方面特别突出；
6.学习成绩排名和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排名均在前
10%（含 10%），同时获评当年度中山大学优秀学生
奖学金一等奖。

2
国家励志奖

学金
5000

2021
级及以
上
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2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3.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
4.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5.学习成绩优秀，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排名在前 50%
（含 50%）；
6.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生活俭朴。

3
中山大学优
秀学生奖学

金

一等：
4000
二等：
3000
三等：
2000

2021
级及以
上

中山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一般参评条件如下：
1.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排名前 8%（含 8%）的学生，具
备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评选资格；
2.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排名前 20%（含 20%）的学生，
具备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评选资格；
3.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排名前 50%（含 50%）的学生，
具备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评选资格。

4
中山大学专
项奖学金

1000/2000
2021
级及以
上

中山大学专项奖学金的参评条件由各学院（系）确
定。

5
中山大学励
志奖学金

一等：
4000
二等：
3000

2021
级及以
上

1.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；
2.学习成绩优良，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排名在前 50%
（含 50%）：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排名前 25%（含 25%）
的学生可以申请一等奖，综合素质测评排名
25%-50%（含 50%）的学生可以申请二等奖；
3.勤俭节约，生活简朴。



捐赠奖学金参评条件

序号 项目名称
设立单位/
捐赠方

资助标
准

（元/
人）

资助
年级

参评条件

1
罗焯医科
奖学金

罗焯、梁婉
婷伉俪

10000
2021
级及
以上

1.热爱祖国，热爱中山大学；
2.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；
3.医学大学本科二年级及以上学生；
4.成绩优秀，上一学年综合测评排名前
10%。

2
卫材中国
药业励志
奖学金

卫材（中
国）药业有
限公司

4000
2021
级及
以上

1.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道德
风尚；
2.家庭经济困难，不能或不足以支付在读
期间的全部或部分学习和生活费；
3.勤奋学习，成绩优秀；
4.积极参加社会.学校公益活动和文体活
动。

3
卫材中国
药业奖学

金

卫材（中
国）药业有
限公司

3000
2021
级及
以上

1.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道德
风尚；
2.勤奋学习，各科学习成绩优异；
3.积极参加社会、学校公益活动和文体活
动。

4

国家卫生
健康委国
际交流与
合作中
心·第一
三共医药
学奖学金

国家卫生
计生委国
际交流与
合作中心、
第一三共
（中国）投
资有限公

司

3000
2021
级及
以上

1.品学兼优的在校全日制医药学专业本
科生；
2.符合中山大学本科生参评奖学金基本
条件；
3.往年未获得过本奖学金。


